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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本局定於明(105)年1月至10月辦理12梯次「公文電子交換

用戶端系統(eClient)教育訓練」，歡迎派員報名參加，

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提升機關公文收發人員公文電子交換概念及強化資安防

護意識，本局爰規劃辦理旨揭教育訓練。

二、相關事項說明如下：

(一)訓練日期、地點及人數：請參閱課程資訊(詳附件)。

(二)訓練對象：使用公文電子交換用戶端系統收發人員。

(三)報名期間：自本(104)年12月16日上午10時起，請於本

局全球資訊網首頁(http://www.archives.gov.tw/)>機

關服務>教育訓練>報名系統，參閱課程資訊後線上報名

，各梯次額滿後即停止報名。

(四)課程內容：介紹有關公文電子交換用戶端系統架構、系

統操作、系統更版、資安宣導及常見問題集等。

(五)其他事項：

１、全程參加者，覈實核予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3小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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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教育訓練時間及場地等安排如有異動，將以電子郵件

通知參訓者，並公布於報名網站。

３、配合政府環境保護政策，請參訓人員自行攜帶杯具使

用。

４、訓練相關事宜請洽本局公文G2B2C資訊服務中心客服

人員，電話：(02)2503-0030，電子信箱：support@ar

chives.gov.tw。

三、各統合交換中心自辦eClient教育訓練時，若需講師支援

，歡迎逕洽本局G2B2C資訊服務中心，有關講師出席費及差

旅費用由本局負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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